附件2

[bookmark: _GoBack]2025年度“新八级工”首席（特级）技师人选复审推荐一览表

复审推荐单位（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复审推荐日期：   年  月  日       第  页     共  页
	推荐等级
	初评申报单位类别
	所属产业链
	初评申报单位
	基层工作单位
	姓名
	出生日期
	政治面貌
	身体状况
	是否生产科研一线
	申报
职业
（工种）
	申报
职业
（工种）已获评职业技能等级
	高级技师及以上技能岗位从业年限
	专业技术职务（称）
	学历
	学位
	是否往届获评人员
	往届获评等级
	往届考核结果
	水平、贡献、效益
（摘要，限300字以内）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
部门主要负责人：          部门主要负责人手机号码：              填表人：        填表人手机号码：

注：1.本表中“推荐等级”、“初评申报单位类别”及“水平、贡献、效益（摘要）”等栏内容均与个人《申报表》中同栏内容保持一致，若“初
评申报单位”属于重点产业链企业，请同步填“所属产业链”。填报要求详见个人《申报表》填表说明。
2.复审推荐单位指根据《通知》负责复审推荐申报的市（州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省级有关部门（单位），也包括中央在川企业。
初评申报单位指在川实施“新八级工”职业技能等级制度的一级单位，基层工作单位可以是初评申报单位下属子公司、分公司，与个人
《申报表》第一页“基层工作单位”填报内容保持一致。

